佛光大學職工異常刷卡說明表
	單位
	
	姓名
	

	異常

情形
	年    月   日
	□ 上班未刷卡

□ 下班未刷卡

	未

刷

卡

事

由


	

	說明人
	證明人
	單位主管
	人 事 室

	
	
	
	


註：一、上下班漏刷卡每學年以四次為限，超過者每次扣考績0.2分。

二、漏刷卡人員需於漏刷卡發生之日起十日內填寫「職工異常刷卡說明表」擲交人事室，並由證明人簽名以示負責。
